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11 年 5 月 23 日(星期一)上午 9 時 30 分 
二、開會地點：線上會議(https://meet.google.com/yze-nvnz-uny) 
三、主席：陳校長慶和(請假，由孫副校長劍秋代理) 
四、出席委員：孫劍秋副校長、陳永倉主任秘書、巴白山教務長、蔡葉榮學務長

(請假，由吳仲展專門委員代理)、陳錫琦總務長、吳麗君院長、張

欽全院長(請假)、翁梓林院長(請假)、柯淑絢主任(請假，由董雅芬

組長代理)、學生代表文創系 EMBA 班碩一班代范姜惟同學、學生

代表教經系校經班碩一班代李宥蓁同學 
五、列席人員：進修推廣處王維元處長 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柯巧玲、簡伊伶 
七、提案討論 : 
案  由：111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學雜學分費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 110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第 5 次委員會會議主席裁示辦理

(如附件一)。 
二、前經依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4 點簽准組成學雜費審議小組

及工作小組在案(如附件二)。 
三、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(106.4.19)第 8 條第 1 項：「學校審酌財務

狀況、助學機制及辦學綜合成效，得於基本調幅內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，

報本部核定後公告實施或於招生簡章中載明。但下列各款情形依其規定辦

理：一、學雜費收費基準未調整者，學校應於公告實施後，報本部備查。

二、遇行政院調整當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時，學校得依本部另行核算

之基本調幅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後公告實施，並報本部備查。三、大學碩

士班、博士班、進修學士班、二年制在職專班、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

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學雜費收費基準，由學校調整後報本部備

查。」(如附件三)。 
四、經查本校自 103 學年度迄今 7 年皆未調整學雜學分費，惟近年來水電費及

各項物價指數皆上揚，致開班成本與各項行政服務成本逐年增加，又相較

於雙北及桃竹宜鄰近地區公私立大學，本校學雜學分費相較之下偏低(如附

件四)。經統計本校 108-110 年近三年碩士在職專班學雜學分費(含論文指導

https://meet.google.com/yze-nvnz-uny
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46293


費)收入約為 6 仟萬至 6 仟 6 百萬左右，扣除開班成本等支出(包含教學訓

輔、人事費、業務費及其他管理及總務費用等)，每年餘額約 1 千 9 百萬至

2 千 3 百萬左右(如附件五)。 
五、本校於 108 學年度起調高碩士在職專班教師授課鐘點費(如附件六)，致人

事成本增加，又因校園公共資源及硬體設備更新，加上疫情已持續兩年多

等外部因素導致學校支出增加，致收支餘絀逐年遞減(如附件七)。 
六、為維持本校碩專班競爭力及持續提升辦學績效，及充實教學研究儀器設

備，更改善學習環境、支應教學、研究及行政業務之各項校務支出，經參

考鄰近地區公私立大學學雜學分費收費標準，擬調高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學

雜費基數及學分費收費標準，經草擬四個調整方案如下表(各案詳細估算表

如附件八)，擬將本會議通過之方案，循 103 學年度調整案程序(如附件九)，
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部備查，並自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。 

111 -112 學年度 現行 甲案 乙案 丙案 丁案 
      調整方案

項       
目 

103 學 年
度起調高
700 元 

調高學分
費 800 元 

學雜費調
高 3000 元
+學分費調
高 800 元 

調高學分
費 1000 元 

學 雜 費 調
3000 元+學
分 費 調 高
1000 元 

學雜費 12,000 12,000 15,000 
(25%) 12,000 15,000 

(25%) 
每學分費 
(一般班別) 

3,200 
(28%) 

4,000 
(25%) 

4,000 
(25%) 

4,200 
(31%) 

4,200 
(31%) 

每學分費 
(EMBA、博物館) 

5,700 
(14%) 

6,500 
(14%) 

6,500 
(14%) 

6,700 
(18%) 

6,700 
(18%) 

兩學年度學雜費 18,336,000 18,336,000 22,920,000 18,336,000 22,920,000 
兩學年度學分費 41,995,000 51,875,000 51,875,000 54,345,000 54,345,000 
預估 111 -112 學

年度總收入 60,331,000 70,211,000 74,795,000 72,681,000 77,265,000 

以 111 學年度入學

學生預估至碩二畢

業兩學年增加收入 
 9,880,000 14,464,000 1,2350,000 16,934,000 

決  議：本案考量未來碩專班招生時學生報考本校意願、近年來國內通貨膨脹

率、相較於鄰近公私立大學學雜學分費收費標準本校收費較低，並參採

本會學生代表意見後，決議通過採甲、乙兩案併陳至行政會議審議。 

八、臨時動議 :無 
九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 10 分 


